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延平区税务局紫云税务所
税务事项通知书

南延税紫云通〔2022〕252号
福建长富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350702705274255）:

一、事由：出具陈雪英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情况。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福建省社会保险费征缴办法》第十条、第十八、第十九条。
三、通知内容：于15日内请你公司提供陈雪英从200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在你公司期间的用人情况、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缴费基数情况、工资收入情况和相关账册、会计凭证等。
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延平区税务局紫云税务所
2022年7月29日  
【表单说明】

1．本通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设置。

2．适用范围：税务机关对缴费人通知有关税务事项时使用。除法定的专用通知书外，税务机关在通知缴费人催缴费款、罚款、滞纳金等，要求当事人提供有关资料，办理有关涉税事项时使用此文书。

3．填写说明：

（1）抬头：填写被通知人名称；

（2）事由：简要填写通知事项的名称或者实质内容；

（3）依据：填写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

（4）通知内容：填写办理通知事项的时限、资料、地点、费款、滞纳金及罚款的数额、所属期等具体内容。通知缴费人缴纳费款、滞纳金、罚款的，应告知被通知人：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按照本通知要求缴纳费款、滞纳金、罚款，然后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其他通知事项需要告知被通知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权利的，应告知被通知人：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告知税务行政复议的，应写明税务复议机关名称。
